泉州师范学院文件
泉师院办〔2013〕7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文处理等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近期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公文处理、重要事项协调等工作，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重申如下：

一、党委会、院长办公会议题征集

1.征集时间。党委会一般安排在星期二上午召开，部门提交党委会研究的议题，应于会议召开前一周星期五下午送党政办公室汇总。院长办公会一般安排在星期三上午召开，部门提交院长办公会研究的议题，应于当周星期一下午下班前送党政办公室汇总。

2.准备工作。议题提交部门应提前做好议题相关准备工作，涉及工程、采购等项目类的议题应明确该项目的使用单位、责任部门（职能部门）、配合部门、经费来源、运作方式等；涉及规章制度、规划、协议类的议题应事先完成部门会稿（签字确认）和征求意见工作。其他需决策的项目应有详细的论证及一个以上备选方案。所有议题均通过PPT演示汇报。涉及规章制度、规划、协议类等正式文稿，同时提供纸质材料，会前分发给与会人员。

3.征集程序。议题提交部门应填写《党委会议题登记表》、《院长办公会议题登记表》，报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后，连同议题材料送党政办公室汇总，报会议主持人签署意见。

二、收文办理

1.收文流程：收文登记——党政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校领导批示——党政办公室转发——责任部门办理。

2.有关要求：各单位负责OA管理的人员上班期间应每天登录OA系统，及时查收文件，及时将收文报单位负责人办理。各单位负责人应及时将文件办理情况向分管校领导反馈。

三、发文办理

1.发文流程：部门秘书拟稿——部门负责人初核——（相关部门会稿）——党政办公室审核——（分管校领导审阅）——校领导签发——成文——存档。

2.有关要求：部门秘书拟稿应参照2012年版《党政机关公文格式》。部门负责人应认真审核文稿（局部改动的应保留痕迹），涉及跨部门的事项应事先完成会稿和征求意见。文稿一般须提前2天（含通过OA流转）送党政办公室秘书科，并附文稿起草依据等材料（通过OA流转的视情况另行要求送达）。文稿统一由党政办公室审核、送校领导签发、编号后，由责任部门办理成文印发及校园网发布。

四、周历安排

1.编排流程：部门提出周历安排——分管校领导审批——党政办公室协调安排。
2.有关要求：部门提出下一周周历安排，须经分管校领导同意，于每周星期五下午4:00前送党政办公室协调安排（个别紧急工作除外）。涉及会议工作，应事先协调安排好参会对象。

五、重要事项报告

1.上级党政机关、业务主管部门以及群团组织、行业协会等领导，所在地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兄弟院校领导，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等来校检查、调研、指导、交流等活动，校内联系或接待单位在确认活动信息后，提前两天将书面报告（附接待方案）送交党政办公室，由党政办公室做出相关统筹安排呈报校领导，并通报相关部门。

2.校内各单位组织的外出考察学习活动、校内大型活动，承办的市级及以上重要会议或活动，由所在单位以书面形式（加盖部门公章）提前两天报送分管校领导审核批准，批准后的书面报告送交党政办公室备案协调。

3.由机关部门和二级学院组织或承办、有国（境）外人士参加的外事活动，应按外事办公室的要求填写《部门、二级学院外事（台港澳）活动申报单》；由学校组织或承办、有国（境）外人士参加的外事活动，应填写《泉州师范学院学院外事、侨务接待审批单》，手续完备后送党政办公室备案协调。

4.上述活动邀请校领导出席的，请各单位填写《校内重要活动邀请校领导呈报表》送党政办公室协调。

六、重要信息报告

1.报告范围：信息报告范围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治安和刑事案件、网络舆情事件等涉及学校安全稳定或可能对学校造成重要影响的紧急情况；较为敏感、已经或可能形成舆论热点的事件；可能引发重大突发事件的内幕性、预警性、苗头性、行动性信息。

2.报告程序：各单位必须在获悉信息后的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党政办公室和分管校领导报告，根据事态向主要校领导直至上级报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的主管部门为后勤管理处；学生群体事件的主管部门为学生处；事故灾难、治安刑事案件、外来群体事件的主管部门为保卫处，网络舆情事件的主管部门为党委宣传部。来不及形成文字的，可先口头或电话形式报告，然后再补送书面报告。来不及报送详细情况的，可先进行初报，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随时进行续报，直至事件处理完毕。凡报送上级单位的重大信息，必须由党政办公室核实，经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审签后统一上报。

3.报告要求：一是各单位要强化信息意识，建立工作信息反馈网络，做到遇事必报、大事即报、急事急报、喜忧兼报，既要报单件信息，又要报综合性、专题性信息。二是信息报告要做到报送及时、要素完整、重点突出、数据翔实、表达准确、文字精炼。要进一步拓宽信息获悉渠道，加强对倾向性、预警性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研判，提高信息报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三是信息报送的内容应当全面准确、真实可靠，信息中应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原因、经过、危害程度、发展趋势、应急处理措施及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等情况。

附件：1.中共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 建设节约型校园的通知

2.泉州师范学院党委会议事规则

3.泉州师范学院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

4.关于实行重要来宾和重大活动报告制度的通知
                泉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3年4月19日

抄送：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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